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199号中心报

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

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9
69

97,778,848
97,778,848

69.3567
69.35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长魏树源先生因无法出席现场会议，通过线上参会，经半数以上董事

推举，由公司董事常艳女士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庄伟平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范国钦先生出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4、董事会秘书李燕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补新任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7,725,103
比例（%）

99.9450

反对

票数

43,975
比例（%）

0.0449

弃权

票数

9,770
比例（%）

0.0101
2、议案名称：关于增补新任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7,725,103
比例（%）

99.9450

反对

票数

43,975
比例（%）

0.0449

弃权

票数

9,770
比例（%）

0.010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增补新任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增补新任独立
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2,762,478

22,762,478

比例（%）

99.7644

99.7644

反对

票数

43,975

43,975

比例（%）

0.1927

0.1927

弃权

票数

9,770

9,770

比例（%）

0.0429

0.042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2、议案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赵丽琛、苏成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
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证券代码：688710 证券简称：益诺思 公告编号：2025-003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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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7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2月 7日（星期

五）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2月 7日

（星期五）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成都分公司会议室（地址：成都市武侯区天府大道北段

1288号泰达时代中心1栋4单元9楼）。
3、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陆才垠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1人，代表股份165,481,51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6184%（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
的股份数量，下同）。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163,621,81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63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7人，代表股份 1,859,7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8人，代表股份2,260,50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人，代表股份 400,8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7人，代表股份 1,859,70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3%。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视频会议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中
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会议，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选举陆才垠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64,364,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

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4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143,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669%。
投票表决结果：该非独立董事当选。
1.02 选举刘禄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64,364,9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

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143,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056%。
投票表决结果：该非独立董事当选。
1.03 选举张君婷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64,364,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

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4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143,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658%。
投票表决结果：该非独立董事当选。
1.04 选举熊俊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64,364,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

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4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143,0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662%。
投票表决结果：该非独立董事当选。
1.05 选举臧晶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64,363,9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

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4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142,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612%。
投票表决结果：该非独立董事当选。
1.06 选举么同磊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64,36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

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4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143,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655%。
投票表决结果：该非独立董事当选。
2、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选举牛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64,363,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

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4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142,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572%。

投票表决结果：该独立董事当选。

2.02 选举易阳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64,364,8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

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143,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016%。

投票表决结果：该独立董事当选。

2.03 选举姜作玖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64,338,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
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9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117,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337%。

投票表决结果：该独立董事当选。
3、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监事的议案》

3.01 选举王利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总的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64,364,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

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143,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017%。
投票表决结果：该股东监事当选。
3.02 选举董晶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总的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64,363,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

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4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142,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569%。
投票表决结果：该股东监事当选。
3.03 选举侯悦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总的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64,363,8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

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4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142,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575%。
投票表决结果：该股东监事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孟柔蕾、莫彬炜出席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浩物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结
论性意见为：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列席会议人员及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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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2月 7日召开二〇二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十届董事会成员，经第十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同意，
豁免会议提前通知的时间要求，以现场通知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2月7
日以现场（地址：成都市武侯区天府大道北段1288号泰达时代中心1栋4单元9楼成都
分公司会议室）与通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刘禄先
生召集和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占公司董事总数的100%，其中，董事张君
婷女士、熊俊先生、牛明先生以通讯会议方式参加会议。监事会成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选举刘禄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选举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各
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及成员
战略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选举刘禄先生、张君婷女士、牛明先生为公司战略委

员会成员，其中，由刘禄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及成员
审计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选举易阳先生、姜作玖先生、张君婷女士为公司审计

委员会成员，其中，由易阳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3、提名委员会及成员
提名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拟选举牛明先生、姜作玖先生、刘禄先生为公司提名

委员会成员，其中，由牛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成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选举牛明先生、易阳先生、陆才垠先生为公司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其中，由牛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关于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经董事长刘禄先生提名，聘任臧晶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总

经理，赵吉杰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关于聘任常务副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经总经理臧晶先生提名，聘任么同磊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文双梅女士（简历附后）、赵吉杰女士、杨扬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
经理，文双梅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以上人员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
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

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8号）。

备查文件：

1、十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十届一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十届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2025-17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一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20日召开的工会第

三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及2025年2月7日召开的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了公司第十届监事会成员，经第十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同意，豁免会议提前通知
的时间要求，以现场通知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2月7日以现场会议方式
召开。会议由半数以上监事推举监事王利力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到监事 5人，实到监
事5人，占公司监事总数的100%。本次会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选举王利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任期

至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

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8号）。
备查文件：十届一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2025-18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5年 2月 7日召

开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监事的议

案》。公司于2025年1月20日召开工会第三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

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已顺利完成换届选举的相关工作。

公司于2025年2月7日召开了十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和十届一次监事会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成员的议案》《关于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常务副总经理、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完成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第十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选举以及高级管理人员

的聘任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十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任期自

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1、非独立董事：刘禄先生（董事长）、张君婷女士、陆才垠先生、熊俊先生、臧晶先

生、么同磊先生

2、独立董事：牛明先生、易阳先生、姜作玖先生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且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

人士。董事长刘禄先生简历附后。

二、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1、战略委员会及成员

主任委员：刘禄先生

成员：刘禄先生、张君婷女士、牛明先生

2、审计委员会及成员

主任委员：易阳先生

成员：易阳先生、姜作玖先生、张君婷女士

3、提名委员会及成员

主任委员：牛明先生

成员：牛明先生、姜作玖先生、刘禄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成员

主任委员：牛明先生

成员：牛明先生、易阳先生、陆才垠先生

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三、第十届监事会成员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监事3名，职工代表监事2名，任期

自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1、股东监事：王利力（监事会主席）、董晶、侯悦

2、职工代表监事：陈晓华、赵革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未低于监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监事会主席王

利力先生简历附后。

四、高级管理人员

聘任臧晶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么同磊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文双梅女士为公

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赵吉杰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杨扬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附后。

五、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赵吉杰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1、办公电话：028-63286976
2、传真：028-63286984
3、电子邮箱：ginnyjijie@163.com
4、办公地址：成都市武侯区天府大道北段1288号泰达时代中心1栋4单元9楼

六、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章新蓉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邹桃军先生、何东先生

不再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黄志刚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黄志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75股。

公司对上述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

推动公司治理、规范运作、经营发展等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八日

简历：

刘禄先生，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南开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历任北

洋（天津）钢材市场干部，天津市外资企业物资供应服务公司干部，天津市咸通生产资

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天津物资集团金属事业部建材型材营销中心总经理，天津市盈

通物资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天津物产能源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

事长、总经理，曹妃甸港保税储运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河东区副区长（挂职），天津物产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荣程五洲（唐山）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天津融

诚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任天津融诚

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天津荣程新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四川浩物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禄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天津融诚物

产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刘禄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

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王利力先生，1972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曾就职于中国工商银行天津汉沽

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开发区分行，中国工商银行空港经济区支行。历任中国工商

银行天津开发区分行副行长、党委委员，中国工商银行空港经济区支行副行长（主持工

作）、行长、党总支书记、党委委员。现任天津荣程祥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天津融诚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津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悦国际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鄂尔多斯市银河鸿泰煤电有限公司、天津荣程新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天

津荣程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荣程君玺（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荣程联合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天津瑞夏贸易有限公司、荣程新能氢阳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内蒙古荣

程建元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滨海荣程君玺联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监事，滨海云商

金控（天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经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利力

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天津融诚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王

利力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臧晶先生，1972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历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机电设

备公司副经理，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现任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内江浩物汽车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内江浩祥汽车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内江浩瑞汽车产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总经理。臧晶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臧晶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么同磊先生，1983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历任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人事处处长，天津荣程祥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企管人事部部长，健康集团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组织人事部部长，总裁办主任。现任天津荣程祥泰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内江浩物汽车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内江浩祥汽车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内江浩瑞汽车产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

经理。么同磊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么同磊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文双梅女士，1969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税务师、中级会计师、中级

经济师。历任中石化销售华北公司职员，中石化天津石油公司设备公司财务科长，中

审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项目经理，华夏金谷担保公司风控部经理，天狮集团有限公司

税务经理，天津荣程祥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处长、审计部审计部长助

理、投融资部融资经理，天津时霖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合伙人。现任内江市

鹏翔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天津市风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天津市新濠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天津市名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名路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

骏濠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名濠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浩物名宣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津城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机动车拍卖中心

有限公司、天津融诚车行贸易有限公司、天津空港浩轩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天津

浩保行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监事，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文

双梅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文双梅女士未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

所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赵吉杰女士，1986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经济师。历任天津市浩物机电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职员、副部长，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

天津财富嘉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汇丰行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天津浩物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监事，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赵吉杰女士已取

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赵吉杰女士未受到过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杨扬先生，1979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历任天津市高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

经理、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上汽品牌事业部总经理、天津市浩物机电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委委员、董事。现任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天津浩保行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天津市新濠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天

津市名路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远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天津浩物丰田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浩众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高德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天津市名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高德嘉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市骏

濠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融诚安为德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津城丰田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天津融诚飞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天津市名濠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天津市轩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市浩物名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

市风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天津市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汇丰行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融诚车行贸易有限公司、天津融诚嘉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经理、

执行董事，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商贸分公司负责人，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杨扬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杨扬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华佗巷777号科大国盾量子

科技园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

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65
365

38,970,340
38,970,340

37.8864
37.88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

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应勇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童璐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933,372
比例（%）

99.9051

反对

票数

22,557
比例（%）

0.0578

弃权

票数

14,411
比例（%）

0.037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5,646,741

比例（%）

99.3495

反对

票数

22,557

比例（%）

0.3968

弃权

票数

14,411

比例（%）

0.253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费林森、盛建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天禾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

开、参加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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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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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国泰民裕进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国泰民裕进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如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

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合同终止，不
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截至 2025年 2月 7日，本基金已连续 30个工作日基
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特此提示。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
金合同》的约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
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敬请投资人关注相应的流动性风险，妥
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
明书》。投资人可以登录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gtfund.com）或拨打国泰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88，021-31089000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2月8日

关于国泰民裕进取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资产净值连续低于5000万元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2017年9月5日下发的[2017]13号《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
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2013年5月20
日下发的[2013]13号《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及鹏华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相关托管
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2025年02月07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ETF基金除外）所持有
的以下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待以下停牌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
活跃市场交易特征之日起，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
投资者予以关注：

停牌股票明细

股票代码

688293
股票名称

奥浦迈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
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我公司网站（http://www.p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
6788-999或400-6788-533咨询或查阅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2月08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停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